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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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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彈性

學年送審調整為

學期送審

二階段公告

審定書單

105年9月~107年5月 107年6月~107年12月 108學年度~110學年度



108學年度 審定通過教科用書 公告期程

領域科目

社會

語文領域 生活課程 全民國防教育

藝術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科技數學 健康與體育

技術型高中15群科

預定公告時間

108年4月15日至4月30日

108年5月15日至5月31日

提前完成審查之領域科目，

將於108年4月15日公告。



中小學審定本教科書 審查作業流程

受理

初審

續審

審定 發給審定執照

通過 重編

第一次續審

第二次續審

第三次續審

審查小組  審定委員會審查

決議分為通過、修正或重編

教科書業者提出申請


